附件4
历城区2011年招聘教师音美教师测试程序及要求
一、面试（70%）

面试分为技能考试和说课两部分。 
（一）技能考试（60%）
根据专业技能考试成绩（百分制计分、保留小数点后2位小数）排出名次，按招聘人员1：5的比例选出参加说课的考生,如果报名人数达不到1：5的比例，则报名人员全部参加说课。
1、音乐

（1）声乐（15%）演唱一首自选的独唱歌曲，自备伴奏带或钢琴伴奏，限时4分钟以内。
（2）器乐（15%）演奏一首自选独奏曲，限时4分钟以内。考场准备钢琴，其他乐器自备。                               
（3）舞蹈（15%）内容自选，限时4分钟，自备伴奏音乐，穿练功服（不准穿演出服）。          

（4）自弹自唱（15%）从初中、小学指定的教材歌曲中抽签确定考试曲目（3分钟准备时间），自弹自唱，调性为歌曲的原调，用钢琴伴奏。
2、美术
（1）速写（30%）根据要求进行现场速写。速写纸统一发放，自备画笔。时间为1小时。
（2）特色专业考试（30%）考生根据自己的所学专业，现场展示，题材、形式不限。特色专业展示所需材料由考生自己准备。
（二）说课（10%）

按学段（小学、中学）从报考学科规定教材中抽签确定说课内容，抽签后准备半小时进行说课，说课时间为10分钟。

二、笔试（30%）
1、小学教师的考试内容侧重于考察小学教师应具备的所报考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素养两部分内容。

2、报考高中、初中教师的考试内容侧重于考察高、初中教师应具备的所报考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素养两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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